
版號：216LQ06102026表16-3-0(113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分位別

1396467 138658547 3685069 4439679 79037575 18687408 3112496 534350 440499 21422076第1分位

1396467 426826845 4108464 9359884 306728471 36470467 9486256 1121719 1057501 40622897第2分位

1396467 751457593 5185571 15644532 553823638 59347439 16855873 1650542 1677426 66420159第3分位

1396467 1298736767 7673080 29430864 948105922 95195275 30426106 2879903 2573700 125896623第4分位

1396467 4097949062 19380109 91593699 2553944567 252737591 100181623 13701221 5726039 795426881第5分位

6982335 6713628816 40032293 150468658 4441640174 462438180 160062355 19887736 11475164 1049788636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之餘額。
　　　　　（六）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216LQ06102026表16-3-0(113年度)綜稅各類所得金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各類所得金額
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分位別

21681 1811858 79605 5386252 264399767第1分位 1013200

48496 4660108 150844 13011738 590691110第2分位 958046

115679 8958062 189151 21589522 882829705第3分位 1086495

472207 15821347 282862 39978880 1327459465第4分位 1509186

10076178 128931014 944758 125305382 3004053865第5分位 4745172

10734240 160182388 1647219 205271773 6069433914合    計 9312100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
　　　　　（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四）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
　　　　　（五）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之餘額。
　　　　　（六）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
　　　　　（七）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